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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給自己寫封信 

 

3C(2016-2017)  袁泳琳 

2015—2016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（香港賽區﹕初中組金獎） 

 

 一如平常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路邊的街燈似是昏睡了般的暗淡，我望向遠方，旁

邊的景物匯聚成一個黑點，像一個無底的黑洞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待我仔細觀察四周時，

發現自己走進了一條完全陌生的街道。我肯定自己從來沒有來過這裏，可是卻莫名地感

到溫暖和踏實。前面的店鋪透著淡黃色的燈光，這麼晚了，它還沒有關門嗎？我一邊走，

一邊想著這應該是餐廳、麵店之類，不知不覺間來到了店門前。 

 

  「浪花雜貨店……」看著招牌的我默念著，店內的老爺爺看見我，對我慈祥一笑，

招手示意我進來。很奇怪地，我心裏莫名地信賴老爺爺，於是我順從地走進去。店內的

貨架上擺滿了鍋子、衣架、醬油等生活用品。令人注目的是，在前面的墻壁上，竟然用

圓釘釘滿了一張張不同的信封，有粉紅色，藍色，紫色……和旁邊的雜物格格不入。老

爺爺突然問︰「你想給未來的自己寫封信嗎？」「甚麼？」 我完全不明白他的話。老爺

爺指一指牆上的信封，說︰「就是寫一封信給二十年後的妳啊。二十年後會發生甚麼事？

你又會變成怎樣？這些問題，妳不想知道嗎？你可以把它們寫進信裏。你寫完後，把信

投進信箱裏。過了一會兒，妳就會收到來自二十年後的妳寫的回信了。」 

 

  一般人說這些話，我想自己會把他當成神經病。可是看著老爺爺認真的表情，我又

不忍心去拒絕他。而且，我心裏有把聲音說︰「或許他說的是真的呢！錯過了這次機會，

就沒有第二次了！」 

 

  於是我挑選了一張淡黃色的信封，提起筆，坐在木桌子前寫信給二十年後的自己。

我一邊寫信，老爺爺一邊在我身旁轉來轉去。老爺爺一會兒端茶給我，一會兒問我覺不

覺得熱。最後他索性坐在我旁邊，向著我搖手扇。我感到眼眶一熱，此情此景，怎麼好

像曾經歷過千遍萬遍？我努力在腦海中翻找，卻只找到一片空白。 

 

  終於寫完了！我放下筆，心裏卻覺得很空虛。在信裏，我問了很多個問題︰我是如

此渴望成為一個記者！可是我能做到嗎？長大後的我還會堅持自己的夢想嗎？二十年

後，科技和互聯網的發展想必會一日千里。到時候，文字和報紙還會有價值嗎？ 

 

  我把信投進桌子旁的信箱裏，心裏無比希望現在自己就去到二十年後，看看這個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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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的樣子。突然，店門外傳來「啪」的一聲，似是有東西掉落下來。我鬼使神差地走出

去，心跳得很快。我從門邊的信箱取出一封信，信封上寫著︰給二十年前的我。 

 

讀著信的你︰ 

 

  你好嗎？我現在覺得這一切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！待我回答完妳的問題，再跟你解

釋吧！ 

 

  二十年後的今天，一如我年少的夢想，我當上了一個報社記者。但是正如妳的信所

說，現在的科技發展確實是一日千里。現在的人流行用智能手錶，而不是智能手機了。

這是一個只要妳按一按旁邊的開關，就會投射出影像的東西。而報社的生意急劇直下，

越來越多人願意靠按一按開關，就隨手可得的圖像、影片來獲得信息，而放棄看報紙了。

這是我工作了十多年的報社，我實在不想看見它在眼前倒閉。於是我提出到戰地採訪的

建議，我這樣做，不僅是想完成一份獨家報道，賺取讀者的眼球，然後助報社重振聲威

這麼簡單，最大的原因，是出於內心去採訪——我想知道那裏發生了甚麼事。正是懷著

對這個世界的無盡的好奇心，我才走上當記者的這條路。這時，我只想按照自己的心意，

繼續走下去。 

 

  可是現在，卻有很多人勸我不要走下去。他們說︰「那裏太危險了。只是一份職業

而已，又不是妳生命中的全部。妳還有家人和朋友啊，妳捨得他們嗎？放棄吧！」 每

次聽到，我總是覺得很無力。也許他們不會明白，這份工作等同我靈魂的全部，是我生

活的意義。我只覺得，人無論如何也會死去，最終也會離開身邊的家人、朋友。到了那

個時候，我不想給自己留下任何遺憾。 

 

  如果爺爺還在生，他應該會明白我吧！記得小時候，最疼我的人就是爺爺了。以前

每天的快樂之一，就是放學後去爺爺的雜貨店裏。我跟爺爺無話不說，就像今天跟哪個

同學吵架，在哪個老師的背後玩惡作劇啊等等，我都會跟爺爺一一細說。爺爺聽到後總

是會摸摸我的頭，不說教，只是呵呵一笑。印象中，爺爺從來不反對我說的話、做的事。

除了有一次比較特別，妳還記得嗎？我跟爺爺說，自己長大後一定要當個記者！爺爺聽

到後，那瞬間變慘白的臉色，我永遠也忘不了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原來奶奶以前是一個記

者，在一次戰地採訪中不慎踩到地雷，從此永遠離開了爺爺。 

 

  爺爺一星期沒跟我說話。直至他跟我說︰「去追自己的夢想吧！如果妳追累了，爺

爺會永遠在雜貨鋪裏，等你回家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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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是在我十二歲的時候，爺爺不再等我了。他也等累了，要離開我了，爺爺過世後

不久，雜貨店也隨之關閉了。現在，原來是雜貨店的地方，開了一家書店。這家書店有

點特別，它提供一個叫 「我給自己寫封信」 的服務︰只要妳寫一封信給未來的自己，

無論是一個月後、兩年後，或是十年後的自己也可以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書店會通知妳回

去拿信。只是這裏有個規定，看了信的妳一定要回信，回信將會交給書店，一年後再通

知妳來取回。 

 

  於是我到書店去，打算寫一封信給完成戰地採訪的自己。我這樣做，大概是潛意識

裏希望自己還可以留住性命，回來寫回信吧。只是我完全想不到，我會像現在這樣寫信

給你。就在不久前，當我一踏進書店，就有個男人衝上前來，告訴我有一封信要回。信

上是我的字跡不錯，但是我甚麼時候寫過這封信啊？這個男人說我曾經去過一個地方，

見過一個人，然後寫了這封信。只是現在我忘記了，所以記不起來。 

 

  我問他是誰，他說自己是時間精靈，職責是拯救一些為了前路而迷茫的人。 

 

  「過去的妳正站在路上，不知何去何從。現在，就是妳去拯救過去的妳的時候。我

只能幫你到這裏了，自己的問題，始終要靠你自己去解決啊！」 

 

  看過了妳的信，我想，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。不知道知曉命運的你，又會怎樣做呢？ 

 

二十年後的你 

 

  我放下手上的信，一抬頭，眼前的所有東西都在發亮，透出淡黃色的光暈。然後，

這團光的外圍正逐漸變成碎片，碎片化作無數的光點，向遠處飄去。 

 

  「不要！不要再在我眼前消失！」 

 

  我記起來了，我終於記起來了——這家雜貨店，就是爺爺的浪花雜貨店啊！剛才走

過的街道，就是我昔日放學後，踏過無數次的路啊！為甚麼我現在才記起來？早知道，

我就好好珍惜這最後的時光，跟爺爺說多些話。 

 

  「爺爺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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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抱住眼前人，抬起頭，努力地把他的面容記住。 

 

  「爺爺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我答應你，我以後不會再認不出你了。」 

 

  「傻瓜。」爺爺摸摸我的頭——就像他以前聽我說話後一樣。我看見他的手漸漸變

透明。「你知道你真正忘記的是甚麼嗎？我答應你，爺爺會永遠在雜貨店裏，等你回家。

可是自從我死後，你竟然以為爺爺跟雜貨店一起消失了。」爺爺擦去我眼角的淚珠，無

奈地搖搖頭︰「所以，未來的你不記得自己曾經來過這裏，是因為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

並且選擇性地忘記了這件事。一開始你認不出我，也是因為你不信我還在、這條街也還

在。」 

 

  「你真正忘記的，是爺爺的愛。」 

 

  我覺得心跳快要停頓了。震驚、悔恨、自責、哀痛……這一切重重地壓在我心上，

令我快要窒息。 

 

  爺爺的身體由透明逐漸變成發出刺眼的光，我下意識地閉上眼，後退了幾步。 

   

  「啊，時間精靈的任務終於完成了嗎？」 

 

  爺爺低頭看著自己，喃喃自語。 

 

  「不要！爺爺你不要走！大不了我不做記者了！我只要這一切都不要變，我只想做

你身邊的小孩子，永遠在你的身邊！」 

 

  我一邊跑一邊大喊，雜貨店、街道通通在我的兩旁化作碎片，飛往爺爺身邊。我伸

盡手臂，卻怎樣也捉不住爺爺的手。 

 

  「你還是不願長大嗎？所以你才會如此迷茫啊。只要你相信，爺爺和你的童年都不

會消失，永遠在你的心裏，永遠也不會變，一直守護著你。」 

 

  「去吧，去追你的夢，去尋找你的靈魂吧。你已經長大了，有自己的任務。我的任

務是守護雜貨店，守護你。而你的任務還沒有完成。去吧，用你的文字，影響更多迷途

的人吧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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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光圈迅速收窄，化成一顆亮星飛往夜空。 

 

  我手握著信，爺爺的話不停在我耳邊迴蕩。街燈逐漸亮起，我又回到原來的地方。

我抬起頭，看見淡黃色的光點向前延伸，照亮前方的路。一陣風吹來，我手一鬆，看著

信紙被吹向遠方。我急忙去追，跑得很快。「這一次，我要把握自己的命運。」我對自

己說。 

 

  我繼續追。我追。 


